
城市规划区新建民用建筑必须建防空地下室 PDF转换可能丢

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93/2021_2022__E5_9F_8E_E

5_B8_82_E8_A7_84_E5_c61_93476.htm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

建筑，必须修建防空地下室。 昨天下午，省十届人大常委会

第26次会议听取了“关于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〉办法(修正案草案)》修改情况的说明”，新办法

草案规定，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，建设单位或个人应

该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

室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城市新建民用建筑的规划编

制和项目报建的联审。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，人民

防空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对该建筑项目进行审查，并出具防空

地下室建设意见书；规划、建设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、施

工许可证时，应当查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的防空地下室

建设意见书。 新办法草案还特意强调，“任何单位和人员不

得违反规定批准城市规划区内民用建筑项目(含各类开发区及

其他重要经济目标区的民用建筑项目)免建防空地下室或者减

少应建面积，降低防护标准。”“除国家规定的减免项目外

，不得减免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。” 新办法草案规定，

对违反规定而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批准施工的，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